
新环审〔2017〕6号                      
关于新平县新化乡中学实验楼和学生宿舍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平县新化中学:

    你单位委托昆明阳光恒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新平县新化乡中学实验楼和学生宿舍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简称《报告表》）项目报批申请等收悉，经我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查委员会审查，意见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结论、技术评审意见，原则同意新平县新化乡中学实验楼和学生宿舍工程建设项目按《报告表》中所述的内容、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报批的《报告表》经批复后可作为该项目设计、建设、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日常运行管理的依据。
二、新平县新化乡中学实验楼和学生宿舍工程建设项目拟建于新平县新化乡北门路12号（新化中学校园内），项目于2016年8月8日经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新发改社会[2016]60号），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规划占地面积3618.96平方米，拆除新化中学内原有两栋学生宿舍，在原址上新建实验楼和学生宿舍，其中：实验楼占地面积515.6平方米，建筑面积2644.6平方米，为五层框架结构；学生宿舍建筑占地面积571.96平方米，建筑面积2953.64平方米，为五层框架结构。总道路场地965.04平方米，绿地面积1566.8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298.0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6万元，环保投资比例为3.54%。

三、要求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报告表》的要求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落实环保对策措施：
1、项目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中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及污染防治对策措施，项目建设和运行不得降低区域环境功能，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按《报告表》中所列的标准执行。

2、建设单位须严格做好项目建设施工期间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扬尘、废水、固废、噪声等污染防治措施及水土保持措施，清洁文明施工。施工废水、泥浆废水进行收集，经沉淀池等配套设施处理后上清液回用于工程用水，底部污泥作为固废外运处置；施工场地周边设置隔离围档，建筑材料轻装轻卸、堆放规整，在临时堆放的砂石料表面定期喷淋、洒水，土石方等运输车辆应采用篷布遮蔽、覆盖等封闭措施，施工进出运输车辆及时清洗，及时进行场地清扫、洒水等；施工期产生的弃土等及时清运到新化乡政府指定地点处置；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施工技术，落实施工噪声的防治措施及控制施工作业时间，如需进行夜间施工必须经住建和环保部门审批，并告知附近居民。

3、按雨污分流的要求合理布置雨污管网，并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部分生活废水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绿化、冲厕标准后回用于项目区绿化、冲厕；剩余生活废水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一级标准后排入迤施河；实验室产生的酸碱废水经中和池中和后进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4、加强营运期固体废物规范处置。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在收集、贮存、转移运输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执行；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新化乡集镇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5、严格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树立环境风险意识，强化环境风险责任。加强实验室化学品的储存和使用的监督管理；配备环保技术人员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维护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台账制，杜绝环境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6、加强项目区环境管理，提高学生环保意识，并做好绿化美化工作。

四、项目实施中如发生重大变更，以及环境保护措施与批复方案发生变化或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须按有关规定重新报我局审批环评文件。

五、按照实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责任制的要求，你公司作为项目的责任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各项环保要求，主动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环境信息。

六、项目竣工后向我局提出竣工验收监测申请，同时提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报告及相关信息公开证明。

新平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监督检查，并提交“三同时”监察报告。
 新平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5月11日

  抄  送：县发改局、县教育局、县住建局、新化乡政府、县环境监察大队、县环境监测站。                                              

  新平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5月11日   印发     
PAGE  
4

